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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革合成革用绿色水性表面处理剂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人造革合成革用绿色水性表面处理剂的分类、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由水性聚氨酯树脂、水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助剂、去离子水等原辅料配制而成，用于改善人造革合成革表面性能的表面处理剂。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912.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T 29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GB/T 392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 4857.1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部分：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7193  不饱和聚酯树脂试验方法  
GB/T 9754  不含金属颜料的色漆漆膜的20°、60°和85°镜面光泽的测定 
GB/T 20388  纺织品 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 四氢呋喃法  
GB/T 22378  通用型双向拉伸聚丙烯膜压敏胶粘带  
GB/T 22807  皮革和毛皮 化学试验 六价铬含量的测定：分光光度法  
GB/T 22930.2  皮革和毛皮 金属含量的测定 第2部分：金属总量  
GB/T 28189  纺织品 多环芳烃的测定  
GB/T 23999	室内装饰装修用水性木器涂料  
GB/T 31126  纺织品 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和全氟羧酸的测定  
GB/T 19942 皮革和毛皮 化学试验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GB/T 34443  人造革与合成革术语
QB/T 1646  聚氨酯合成革
QB/T 8086  人造革合成革中偶氮染料的测定 
QB/T 2780  鞋面用聚氨酯人造革  
QB/T 4671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耐水解的测定  
QB/T 4672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耐黄变的测定  
QB/T 4713  合成革用聚氨酯表面处理剂  
QB/T 4907	人造合成革用水性聚氨酯表面处理剂  
QB/T 5158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二甲基甲酰胺含量的测定  
QB/T 5159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N-甲基吡咯烷酮含量的测定
术语和定义
GB/T 34443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分类
按产品功能分为基本型、耐黄变型、耐水解型、耐磨型、耐增塑剂型、耐折白型及除基本型外其他5种类型的任意组合。
要求
原辅材料
水性树脂
水性树脂的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水性树脂的主要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外观
	半透明至乳白色液体

	2
	pH值
	7.0 ~ 9.0

	3
	固含量/%
	30 ~ 50

	4
	黏度（25℃）/mPa·s
	10 ~ 1000


水性润湿剂
水性润湿剂的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水性润湿剂的主要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外观
	无色至琥珀色透明液体

	2
	固含量/%
	96 ± 2

	3
	黏度（25℃）/mPa·s
	40 ~ 50

	4
	静态表面张力（25℃，0.1%水溶液）/mN/m
	≤22.0

	5
	动态表面张力（25℃，0.1%水溶液）/mN/m
	≤34


水性增稠剂
水性增稠剂的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水性增稠剂的主要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外观
	半透明至透明液体

	2
	固含量/%
	50 ± 1

	3
	黏度（25℃）/mPa·s
	10000 ~ 15000

	4
	有机锡
	不含

	5
	甲苯
	不含


去离子水
去离子水的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表4的规定。
去离子水的主要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要求

	1
	电导率/μs/cm
	≤10


物理性能
基本型产品的物理性能
基本型产品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5的规定。
基本型产品的物理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容器中的状态
	搅拌后均匀无结块

	2
	固含量偏差/%
	-2～+2

	3
	黏度偏差/%
	-20～+20

	4
	贮存稳定性[(50 ± 2)℃，7 d]
	无异常

	5
	表面光泽度偏差/%
	亮光（≥85°）
	-3～+3

	
	
	哑光（＜8°）
	-5～+5

	6
	耐热黏着性/级
	≥4

	7
	附着性
	表面无破损

	8
	表面颜色牢度/级
	干摩擦
	≥4

	
	
	湿摩擦
	≥3


耐黄变型产品的物理性能
耐黄变型产品的物理性能除应符合基本型产品的物理性能外，还应符合表6的规定。
耐黄变型产品的物理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1
	耐黄变性/级
	≥4


耐水解型产品的物理性能
耐水解型产品的物理性能除应符合基本型产品的物理性能外，还应符合表7的规定。
耐水解型产品的物理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1
	耐水解性
	浸泡24h后表面无破损、无裂纹、无明显变色、无鼓泡


耐磨型产品的物理性能
耐磨型产品的物理性能除应符合基本型产品的物理性能外，还应符合表8的规定。
耐磨型产品的物理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1
	耐磨耗性/mg
	≤30


耐增塑剂型产品的物理性能
耐增塑剂型产品的物理性能除应符合基本型产品的物理性能外，还应符合表9的规定。
[bookmark: _Hlk208771538]耐增塑剂型产品的物理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1
	耐增塑剂性
	浸泡2h后无溶胀


[bookmark: _Hlk208771567]耐折白型产品的物理性能
耐折白型产品的物理性能除应符合基本型产品的物理性能外，还应符合表10的规定。
[bookmark: _Hlk208771601]耐折白型产品的物理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1
	耐折白性
	无可见白痕


化学性能和重金属指标
产品的化学性能和重金属指标应符合表11的规定。
产品化学性能和重金属指标
	序号
	项目
	要求

	1
	甲醛
	≤50

	2
	二甲基甲酰胺
	≤50

	3
	N-甲基吡咯烷酮
	≤50

	4
	全氟化合物
（PFC）
	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相关物质
	≤50

	
	
	全氟辛酸（PFOA）和相关物质
	≤50

	5
	邻苯二甲酸酯
	DINP，DNOP，DEHP，DIDP， BBP，DBP，DIBP，DNHP， DEP，DMP，DPENP，DCHP
	单项≤100，总量≤500

	6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偶氮）
	见附录A
	≤30

	7
	多环芳烃
	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e] 芘、苯并[j]荧蒽、苯并[k]荧蒽、屈、二苯并[a,h]蒽
	单项≤10，总量≤50

	8
	重金属总量
	锑（Sb）
	≤50

	
	
	砷（As）
	≤5

	
	
	铅（Pb）
	≤5

	
	
	钡（Ba）
	≤500

	
	
	镉（Cd）
	≤5

	
	
	铬（Cr）
	≤60

	
	
	六价铬（Cr6+）
	≤5

	
	
	镍（Ni）
	≤5

	
	
	汞（Hg）
	≤5

	
	
	硒（Se）
	≤500

	
	
	钴（Co）
	≤5

	
	
	铜（Cu）
	≤25

	单位为mg/kg


试验方法
制样
按QB/T 4713附录A进行制样，其中线棒涂膜器间隙为25 μm，基材为白色镜面合成革和白色镜面人造革。
试样的裁取
用裁刀裁取所需试样，试样尺寸及数量见表12。
试样尺寸及数量
	序号
	项目
	试样尺寸/mm
	数量/片

	1
	表面光泽度偏差
	长200 × 宽150
	1

	2
	耐热粘着性
	长60 × 宽60
	6

	3
	附着性
	长200 × 宽150
	1

	4
	表面颜色牢度
	长220 × 宽25
	4

	5
	耐黄变性
	长120 × 宽40
	3

	6
	耐水解性
	长200 × 宽150
	1

	7
	耐磨耗性
	Φ108（中间孔Φ7）
	3

	8
	耐增塑剂性
	长200 × 宽150
	3

	9
	耐折白性
	长120 × 宽60
	3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环境
除另有规定外，试样应按GB/T 2918的规定，在温度（23 ± 2）℃、相对湿度（50 ± 10）%的环境下进行状态调节，时间不应少于24 h，并在此环境下进行试验。
容器中的状态
按GB/T 23999 中 6.4.1 的规定进行试验。
固含量偏差
按GB/T 7193 中 4.3 的规定进行试验。
黏度偏差
按GB/T 7193 中 4.1 的规定进行试验。
贮存稳定性
按GB/T 23999 中 6.4.5 的规定进行试验。
表面光泽度偏差
按GB/T 9754 中 60° 镜面光泽的规定进行试验，其中湿膜厚度 25 μm。
耐热粘着性
按QB/T 1646 中 5.15 的规定进行试验。
附着性
材料
压敏胶黏带（以下简称胶黏带）应符合GB/T 22378 的规定，选用规格为FX 500-60-50。
试验步骤与结果
将 6.1 制成的试样置于桌面上，粘上长度约80 mm的胶黏带，确保胶黏带与涂层接触良好。用质量（5000 ± 50）g 的压辊在自重下以（300 ± 30）mm/min 的速度在试样上往返滚压3次（一来一往计为1次），之后尽可能以接近60° 的角度在0.5 s～1 s 内平稳地撕离胶黏带，观察试样表面是否有破损。在试样3个不同位置进行试验，结果取3次表面破坏最差的1次。
表面颜色牢度
按GB/T 3920 的规定进行试验，并按GB/T 251 的规定判定等级。
耐黄变性
按QB/T 4672 中的B法规定进行试验，其中照射时间为24 h。试验结束后使用标准比色卡进行对比判断。
耐水解性
[bookmark: _Hlk208771808]按QB/T 4671 中的 6.2 规定进行试验，产品浸泡时间为24 h，观察试样表面变化情况。
耐磨耗性
按QB/T 2780 中的 5.12 规定进行试验。
耐增塑剂性
[bookmark: _Hlk208771858]将按照 6.1 制成的人造革试样平铺放置，在试样上涂覆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OP）化学纯试剂，涂覆量应浸湿革面，产品静置2 h，观察试样表面是否溶胀。
耐折白性
将按照 6.1 制成的合成革试样对折，使试样的表面层相对叠合在一起，放在两块尺寸为 60 mm ×60 mm × 3 mm 的玻璃板之间。将一质量为 3 kg 的砝码压在玻璃板上，并将其放在（70 ± 2）℃的鼓风恒温箱内，3 h后取出，除去砝码，在室温条件下放置1 h后，用手轻轻揭开对折的试样，观察试样折痕处是否有发白现象。
甲醛
按GB/T 2912.1 的规定进行试验。
二甲基甲酰胺
按QB/T 5158 的规定进行试验。
N-甲基吡咯烷酮
按QB/T 5159 的规定进行试验。
全氟化合物（PFC）
按GB/T 31126 的规定进行试验。
邻苯二甲酸酯
按GB/T 20388 的规定进行试验。
多环芳烃
按GB/T 28189 的规定进行试验。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偶氮）
按QB/T 808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若试样为黑色、红色等深色人造革，需增加萃取次数。
重金属总量
六价铬的检测按照 GB/T 22807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其他重金属的检测按照GB/T 22930.2 的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检验规则
组批
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验收，同一釜产品为一批，每批产品不应超过100桶。
出厂检验
人造革合成革用绿色水性表面处理剂需逐批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为表13的1~8项。
人造革合成革用绿色水性表面处理剂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类别
	技术要求
条款号
	试验方法
条款号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容器中状态
	√
	√
	5.2
	6.4

	2
	固含量偏差
	√
	√
	5.2
	6.5

	3
	黏度偏差
	√
	√
	5.2
	6.6

	4
	贮存稳定性
	√
	√
	5.2
	6.7

	5
	表面光泽度偏差
	√
	√
	5.2
	6.8

	6
	耐热粘着性
	√
	√
	5.2
	6.9

	7
	附着性
	√
	√
	5.2
	6.10

	8
	表面颜色牢度
	√
	√
	5.2
	6.11

	9
	耐黄变性
	-
	√
	5.2
	6.12

	10
	耐水解性
	-
	√
	5.2
	6.13

	11
	耐磨耗性
	-
	√
	5.2
	6.14

	12
	耐增塑剂性（人造革基材）
	-
	√
	5.2
	6.15

	13
	耐折白性
	-
	√
	5.2
	6.16

	14
	甲醛
	-
	√
	5.3
	6.17

	15
	二甲基甲酰胺
	-
	√
	5.3
	6.18

	16
	N-甲基吡咯烷酮
	-
	√
	5.3
	6.19

	17
	全氟化合物（PFC）
	-
	√
	5.3
	6.20

	18
	邻苯二甲酸酯
	-
	√
	5.3
	6.21

	19
	多环芳烃
	-
	√
	5.3
	6.22

	20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偶氮）
	-
	√
	5.3
	6.23

	21
	重金属总量
	-
	√
	5.3
	6.24

	“√”表示需检验项目，“—”表示不检项目


型式检验
检验时机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鉴定； 
正式生产后，如原料、配方、工艺、生产设备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正常生产12个月时； 
产品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较大差异时。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为表13中的全部项目。
抽样
以桶为样本单位，取样前对桶中产品进行搅拌，取样不低于1000 ml。
[bookmark: _Hlk197441990]表13中的1～8项应按GB/T 2828.1中规定的一般检查水平I，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进行，AQL为6.5，见表14。其余项以批为单位，在每批中任取1桶进行检验，按照GB/T 6678及GB/T 6680的相关规定进行取样。
抽样方案及判定规则
	[bookmark: _Hlk197442209]批量
	样本量
	接收量Ac
	拒收数Re

	2～15
	2
	0
	1

	16～25
	3
	0
	1

	26～90
	5
	1
	2

	91～100
	8
	1
	2

	单位为桶


判定规则
表13中的1～8项按表14的规定进行判定，若检验结果有不合格项，则应从原批中抽取双倍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验，复验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bookmark: _Hlk212119058]表13中的9～21项的检验结果中如有不合格项，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bookmark: _Hlk197442337]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标志部位
包装容器标志部位应按GB/T 4857.1的要求执行。
标志内容
标志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本标准编号； 
品名、类型； 
净质量、毛质量，单位为kg； 
粘度：单位为mPa·s； 
生产日期、批号； 
生产厂名、地址、联系方式。
包装
包装形式
应采用洁净、干燥的塑料桶或金属桶包装。
包装要求
应保证产品在正常运输、贮存过程中不渗漏、不破损。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轻装、轻放，避免日晒雨淋，保持包装、标志完整。
贮存
贮存时应保证通风、干燥，温度保持在5℃～35℃之间。产品自生产之日起，有效期为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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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致癌芳香胺名称
表A.1给出禁用偶氮染料可分解出的24种致癌芳香胺。
致癌芳香胺名称
	序号
	物质名称
	CAS号

	1
	4-氨基联苯
	92-67-1

	2
	联苯胺
	92-87-5

	3
	4-氯邻甲苯胺
	95-69-2

	4
	2-萘胺
	91-59-8

	5
	邻氨基偶氮甲苯
	97-56-3

	6
	5-硝基-邻甲苯胺
	99-55-8

	7
	对氯苯胺
	106-47-8

	8
	2,4-二氨基苯甲醚
	615-05-4

	9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101-77-9

	10
	3,3'-二氯联苯胺
	91-94-1

	11
	3,3'-二甲氧基联苯胺
	119-90-4

	12
	3,3'-二甲基联苯胺
	119-93-7

	13
	3,3'-二甲基-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838-88-0

	14
	2-甲氧基-5-甲基苯胺
	120-71-8

	15
	4,4'-亚甲基-二（2-氯苯胺）
	101-14-4

	16
	4,4'-二氨基二苯醚
	101-80-4

	17
	4,4'-二氨基二苯硫醚
	139-65-1

	18
	邻甲苯胺
	95-53-4

	19
	2,4-二氨基甲苯
	95-80-7

	20
	2,4,5 -三甲基苯胺
	137-17-7

	21
	邻氨基苯甲醚
	90-04-0

	22
	4-氨基偶氮苯
	60-09-3

	23
	2,4-二甲基苯胺
	95-68-1

	24
	2,6-二甲基苯胺
	8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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